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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佈

本公佈乃由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自願作出。本公佈旨在知會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有關本集團的最新

業務發展資料。

股權轉讓協議書

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四日，與李碧清（「轉讓方」）簽署了金志股權轉讓協議

書（「股權轉讓協議書」），轉讓方擬通過股權轉讓的方式，將持有的目標公司 20%

股權轉讓給本公司，本公司同意接受轉讓。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書條款所述，轉讓方於協議生效後 3日內，應當完成目標公司

20%股權轉讓及移交各項文件資料等事項。而本公司則需在目標公司 20%股權變

更過戶手續之日起 7日內開出價值合共港幣 1,400萬元的承兌票據以之作為對價支

付給轉讓方。

股權轉讓協議書的無效或已取消

轉讓方代表於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四日向本公司董事會聲稱已將目標公司 20%股權

變更過戶文件交給有關部門辨理手續，並要求本公司於同日向轉讓方開出有關之

價值合共港幣1,400萬元的承兌票據（「該等票據」）。

本公司董事信任轉讓方代表之說法，並於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四日向轉讓方開出該

等票據，而當中已列明，該等票據受制於股權轉讓協議書的條件及條款都已完成

後才能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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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公佈的日期，轉讓方都未能達成股權轉讓協議書中的所有先決條件，包括

轉讓方從未將目標公司 20%股權轉讓給本公司。所以有關的目標公司 20%股權轉

讓未能完成。在過去的時間裡，本公司董事都有和轉讓方或其代表保持溝通及聯

絡，希望盡早完成有關交易。但經過兩年多的時間，董事會認為轉讓方無法完成

有關交易，並認為該股權轉讓協議書屬無效或已取消。股權轉讓協議書的條件及

條款都已完成與否是該等票據生效之先決條件，因此該等票據從未生效。

本公司已委託律師，向轉讓方要求交回該等票據作取消之用。本公司已尋求法律

意見並將就該股權轉讓協議書項下申索展開法律程序。

陶瓷購買協議

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與景德鎮景東陶瓷集團有限公司（「賣方」）簽

署了陶瓷購買協議（「購買協議」），賣方會向本公司出售10件陶瓷（「該等陶瓷」）。

根據購買協議條款所述，本公司已向賣方開出價值合共港幣1,700萬元的承兌票據

以之作為代價支付給賣方（「陶瓷票據」）。購買協議的條件及條款都已完成與否是

陶瓷票據生效之先決條件，而由於購買協議未獲全面履行，因此陶瓷票據從未生

效。

陶瓷購買協議條款變更

本公司與賣方已達成協議，因為該等陶瓷的評估價格從來未滿足董事會的相關要

求，因此先決條件從未完成，雙方同意另行協商購買協議的代價。而且賣方經書

面向本公司確認，陶瓷票據屬無效並會盡快向本公司歸還陶瓷票據作取消之用。

換言之，購買協議現已終止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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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應注意，上述資料未經審核，且基於本集團管理層於本

公佈日期現時可得資料編製，而絕非本集團將產生的收益或溢利或本集團任何財

務表現的陳述、參考或計算基礎。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應審慎，以免過度依

賴上述數據。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啟軍

香港，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張啟軍先生、陳劍先生及劉明卿先

生；及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小寧先生、鄭皓安先生、江俊榮先生、黎子彥先生

及陳雨鑫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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